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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2025-070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扬州曙光电

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为了提高公司在中高端电缆产品的市场份额，扩大公司电

线电缆规模，公司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装

集团”）分别与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 49 名自然人及扬州市福茂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电装集团以自有货币资金 946,481,443

元合计受让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电缆”）225,164,467

股股份，占曙光电缆总股本的 74.1942%。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无。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了提升公司在核电、轨道交通用电缆等中高端电缆产品的市场份额，扩大

公司电线电缆规模，提升公司在输变电行业的综合竞争力，2025 年 10 月 16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电装集团分别与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 49 名自然人及扬州

市福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电装集团以自有

货币资金受让曙光电缆 225,164,467 股股份，占曙光电缆总股本的 74.1942%，

股权受让款共计 946,481,443 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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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事项（可多选）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曙光电缆 74.1942%股份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94,648.1443

 尚未确定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详见本公告第五部分“交

易价格及支付期限”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0 月 16 日，公司 2025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全资子公司受让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序

号
交易卖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1 49 名自然人 曙光电缆 185,989,802 股股份 76,627.7984

2
扬州市福茂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曙光电缆 39,174,665 股股份 18,020.3459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一

姓名

49 名自然人：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齐宏文、王鑫、

张万香、何开明、毕彩云、吴协明、薛明星、乔卫星、曾

祥历、梁国华、王杉、柏乃山、朱永宝、薛守标、李金山、

顾福琴、李跃峰、梁锦武、张东升、夏明云、杨庆朝、顾

立云、杨礼、朱士明、李金文、薛晓锋、何连洲、郑连洲、

瞿安全、张伟、茆昌朝、董惠权、乔康斌、鲁顺年、朱士

龙、姚兴高、季志林、黄德荣、张怀军、姚九川、吴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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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文云、姚有成、朱运强、胡新海、李永富

主要就职单位 曙光电缆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2、交易对方二

法人/组织名称 扬州市福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_91321084MAEPAP972B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5/7/17

注册地址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兴菱东路 1 号

主要办公地址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兴菱东路 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顾立新

注册资本 1,04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主要出资人 郑连元（持股 57.6923%）

（三）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交易各方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若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披露其失信情况，

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经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至董事会召开日，交易各方均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曙光电缆 225,164,467 股股份（其中 130,737,207 股股份为

非限售股，94,427,260 股股份为限售股），占曙光电缆总股本的 74.1942%。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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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 13 名自然人为曙光电缆董监高（或曾任董监

高），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上述 13 名自然人所持部分股份为限售

股股份，转让受《公司法》相关规定的限制。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曙光电缆是一家电线电缆制造商，产品覆盖 500kV 及以下的全系列超高压、

中低压电力电缆，并专精于核电站用 1E 级 K1、K3 类电缆、风能电缆、光伏电缆、

轨道交通电缆等高技术含量的特种电缆，产品线涵盖 20 多个系列。曙光电缆还

是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

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

4、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913210001409502864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变更
是 □否

交易方式

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他，___

成立日期 1990/04/10

注册地址 江苏省高邮市菱塘兴菱东路 1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江苏省高邮市菱塘兴菱东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郑连元

注册资本 30,348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生产和销售超高压及中高压交联电力电缆、低压电力电

缆、电气装备用电缆及特种电缆等产品。

所属行业 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后曙光电缆的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姓名
交易前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交易后持股（股） 持股比例

1 电装集团 - - 225,164,467 74.1942%

2 郑连元 91,068,328 30.0080% 19,195,749 6.3252%

3 扬州市福茂企业管 39,174,665 12.90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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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交易前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交易后持股（股） 持股比例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 姚恒斌 16,414,312 5.4087% 3,814,506 1.2569%

5
西安森源配电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
14,075,230 4.6379% 14,075,230 4.6379%

6 张兆田 13,362,959 4.4032% 3,104,421 1.0229%

7 齐宏文 12,045,075 3.9690% 2,798,265 0.9221%

8 王鑫 11,388,481 3.7526% 2,645,681 0.8718%

9 张万香 7,562,328 2.4919% 1,588,089 0.5233%

10 何开明 6,523,862 2.1497% 1,370,011 0.4514%

11 毕彩云 3,715,900 1.2244% 864,339 0.2848%

12 吴协明 3,591,649 1.1835% 1,862,804 0.6138%

13 薛明星 1,779,542 0.5864% 1,000,993 0.3298%

14 乔卫星 548,431 0.1807% 115,170 0.0379%

15 曾祥历 2,750,166 0.9062% 742,545 0.2447%

16 梁国华 591,778 0.1950% 159,780 0.0526%

17

其他拟转让部分股

权的自然人股东 36

人

72,108,229 23.7605% 18,198,885 5.9967%

18 其他股东 6,779,065 2.2338% 6,779,065 2.2338%

合计 303,480,000 100.0000% 303,480,000 100.0000%

注：西安森源配电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电装集团的控股公司。

（3）其他信息

①本次股权收购中，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②经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曙光电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曙光电缆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74.1942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

构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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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 年半度/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4,435.42 158,051.75

负债总额 52,231.95 50,407.96

净资产 112,203.47 107,643.79

营业收入 98,488.00 223,610.49

净利润 4,319.78 12,388.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131.02 11,800.05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曙光电缆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特变电工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拟股权

收购涉及的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申

威评报字（2025）第 XJ0034 号）。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参考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曙光电缆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值，经各方协商确定股权受让总价款为 946,481,443 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25,164,467 股股份

定价方法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参考评估结果协商定价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元）： 946,481,443
 尚未确定

评估基准日 2024/12/31

采用评估结果（单选）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其他，具体为：

最终评估结论
全部股权评估价值：_125,439.65（万元）

全部股权评估增值率：_16.53%

评估机构名称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①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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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38,215.40 140,665.93 2,450.53 1.77

非流动资产 19,836.35 34,230.81 14,394.46 72.57

资产总计 158,051.75 174,896.74 16,844.99 10.66

流动负债 48,843.99 48,843.99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563.97 613.10 -950.87 -60.80

负债总计 50,407.96 49,457.09 -950.87 -1.8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7,643.79 125,439.65 17,795.86 16.53

曙光电缆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07,643.79 万元，评估价值为 125,439.65

万元，增值额为 17,795.86 万元，增值率 16.53%。评估增值的原因：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增值率较大，主要系房屋建（构）筑物、土地使用权原始取得成本和建

造成本较低，近年来房地产、土地使用权价格升高所致。

②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

提下，曙光电缆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127,220.00 万元，较报表所

有者权益评估增值人民币 19,576.21 万元，增值率 18.19%。

③最终评估结果

通过分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价值内涵，由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

果主要是以评估基准日企业现有资产的完全重置成本为基础确定的，基本反映了

企业资产的现行市场价格，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因此，本项目选取资产基础法的

评估结果作为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参考股东权益资产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

为 94,648.1443 万元，与标的资产受让股份对应的评估值 93,068.91 万元相差

1,579.24 万元，差异较小，具有合理性。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25 年 10 月 16 日，公司与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 49 名自然人及扬州

市福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合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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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 49 名自然人/扬州市福茂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乙方：特变电工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及支付期限

本次股份转让以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特变电工电气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编号：沪申威评报字（2025）第XJ0034号）作为定价依据，经各方

协商一致，前述转让股份225,164,467股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946,481,443

元。股份转让价款分期支付，每一期均需在对应的付款条件全部满足后方可进行

支付。具体如下：

（1）受让 49 个自然人持有曙光电缆 61.2857%股权付款安排：

分期
支付金额

（单位：元）
主要付款条件

第一期转让价款 113,171,299

①本次股份转让已经通过市场监管总局经营者

集中审核；②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共计49

名自然人已将其各自所持拟转让的非限售股

91,562,542股已全部转让至电装集团并已于股

东名册上登记在电装集团名下；③郑连元、姚恒

斌、张兆田等共计49名自然人已根据《股份质押

协议》，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机构完成对

应质押股份的质押登记；④核心人员稳定：曙光

电缆已与核心人员签署劳动合同及竞业限制合

同等。

第二期转让价款 264,066,374

①曙光电缆已完成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监事会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改选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工商

备案；②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共计49名自

然人已缴纳完成拟转让非限售股转让涉及的全

部个人所得税并提供合规的完税证明；③曙光电

缆截至2024年11月30日应收的88,846.72万元应

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原值合计回款比例已达到

85%。

第三期转让价款 389,040,311

①13名自然人拟转让的限售股94,427,260股已

全部登记在电装集团名下；②郑连元、姚恒斌、

张兆田等13名自然人已缴纳完成限售股转让涉

及的全部个人所得税并提供合规的完税证明。

合计 766,277,984

（2）受让扬州市福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曙光电缆 12.9085%

股权付款安排：

分期 支付金额 主要付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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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第一期转让价款 54,061,038

①本次股份转让已经通过市场监管总局经营者

集中审核；②拟转让股份39,174,665股已全部登

记在电装集团名下；③核心人员稳定：曙光电缆

已与核心人员签署劳动合同及竞业限制合同等。

第二期转让价款 126,142,421

①曙光电缆已完成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监事会

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改选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工商

备案；②各合伙人已缴纳完成拟转让股份转让涉

及的全部个人所得税并提供合规的完税证明；③

曙光电缆截至2024年11月30日应收的88,846.72

万元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原值合计回款比例已

达到85%。

合计 180,203,459

3、支付方式

现金。

4、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1）第一次股份交割，本次交易通过市场监管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核当日，

办理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 49 名自然人、扬州市福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非限售股130,737,207股股份转让（占曙光电缆总股本的43.0793%），

曙光电缆将电装集团本次受让的非限售股股份登记在股东名册。

（2）第二次股份交割，在标的非限售股转让完成后，曙光电缆将改选董事

会，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 13 名自然人将在辞任董监高职务半年后，办理

13名自然人持有限售股94,427,260股股份转让（占曙光电缆总股本的31.1148%），

曙光电缆将电装集团本次受让的限售股股份登记在股东名册。

5、表决权委托

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13名自然人同时与电装集团签署《表决权委托协

议》，自非限售股交割日起将其拟转让的限售股（94,427,260股，占曙光电缆总

股本的31.1148%）所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电装集团行使。

6、股份质押

为保证协议的履约，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共计 49 名自然人同时与电

装集团签署《股份质押协议》，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 13 名自然人将其所持

有的全部限售股股份 133,689,613 股分别质押给电装集团，王杉、柏乃山、朱永

宝等其余36名自然人将其未转让的非限售股股份18,198,885股分别质押给电装

集团。该等股份质押登记应在非限售股交割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或电装集

团同意的其他期限内完成。若任一自然人转让方违约，该违约方应按照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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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违约责任，且电装集团有权行使该等质押股份对应的优先受偿权等质权权利。

除郑连元、姚恒斌、张兆田等13名自然人将其所持有的拟转让限售股股份

94,427,260股在限售期满后解除质押并转让给电装集团外，其余的质押股份自出

质人在登记机关完成质押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之日起满2年后解除股份质押。

7、损益归属及利润分配

在评估基准日至非限售股交割日期间（不含非限售股交割日当日），曙光电

缆产生的收益由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曙光电缆的全体股东按持有曙光电缆的股

份比例享有，亏损由转让方按照协议签署日其各自持有的曙光电缆股份比例承担。

自非限售股交割日起，曙光电缆产生的损益由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曙光电缆的全

体股东按持有曙光电缆的股份比例享有和承担。

各方同意，电装集团有权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评估基准

日至非限售股交割日期间发生的损益进行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确定评估基准日

至非限售股交割日期间发生的损益。如审计结果为损失，转让方应共同且连带地

承担评估基准日至非限售股交割日期间曙光电缆产生的损失，电装集团有权直接

从任意一期或多期股份转让价款中扣除该等损失，且在该情况下，相关股份转让

价款应视为已足额按期支付给转让方；如届时电装集团已经向转让方支付完毕全

部股份转让价款的，则转让方应在前述审计完成且出具审计报告后十（10）个工

作日内连带地向电装集团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补足该等损失。

8、合同的生效条件

协议经各方正式签署后生效，对各方有约束力。

9、违约责任

如任一转让方未按照协议约定配合办理拟转让股份的过户，每迟延一日，该

违约方应就电装集团已向其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向电装集团支付每日万分之五

（0.5‰）的滞纳金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向电装集团支付逾期利息。

在协议约定的当期付款前提条件全部满足或被电装集团豁免的前提下，如电

装集团未按照协议的约定按期支付协议约定的任意一期股份转让价款的，且经转

让方书面通知后在十（10）个工作日内仍未纠正的，则自该期股份转让价款付款

日届满之次日起，电装集团应就其未支付的该期股份转让价款，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交易对方支付逾期利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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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超过三十（30）日仍未支付完成的，则 49 名自然人转让方有权选择继续履

行，或选择终止协议并要求电装集团支付 8,000 万元的违约金；扬州市福茂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或选择终止协议并要求电装集团

支付应付未付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20%作为违约金。

10、后续转让安排

自协议签署日满五（5）年之日起三（3）个月内（“后续股份转让期限”），

49 名自然人转让方（任一自然人）有权要求电装集团受让其届时持有的曙光电

缆全部股份的 50%（“后续拟转让股份”），后续拟转让股份的受让价格=后续拟转

让股份*4.12 元/股。如在后续股份转让期限内未提出转让请求的，则不得再强

制要求电装集团受让其届时持有的后续拟转让股份。

六、购买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后，曙光电缆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曙光电缆电线电

缆产品品类齐全，历史业绩优良，在核电、轨道交通用电缆等中高端电缆产品市

场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和行业地位。电装集团受让曙光电缆部分股权并对其控制

后，将进一步优化其组织架构，通过市场、管理、技术、营销等资源整合，快速

提升公司线缆产品产能，提升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二）交易所涉及标的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后，公司成为曙光电缆的控股股东，将调整其公司治理结构及

管理层人员。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情况。

（三）交易完成后是否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曙光电缆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若曙光电缆与公司关

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交易是否会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曙光电缆不存在委托理财、对外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对公司形成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

七、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业务整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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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司与曙光电缆在业务上也有较强的协同性，

但双方在文化、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变动等因素影

响，公司受让股权后，双方业务整合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公司有着较为丰富的并购重组经验。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从

人才团队、技术、市场、财务、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整合，充分发挥产业互补的

优势，发挥协同效应。

（二）市场竞争激烈的风险

电线电缆行业竞争激烈，曙光电缆在所处行业中具有一定市场地位，建立了

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仍存在无法充分应对市场竞争，无法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应对措施：多年来，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品质及贴心的服务，树立了较好的

品牌形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协助曙光电缆进行市场

开拓，建立精细化的成本管控机制。未来随着研发能力的加强、营销网络的建设、

规模效应的发挥，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应对市场竞争激烈的风险。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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